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桃園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33001桃園市桃園區縣府路1號14、
15樓
承辦人：業務助理 莊郁賢
電話：03-3322101#7522
電子信箱：80013270@ms.tyc.edu.tw

受文者：桃園市立同德國民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3年2月17日
發文字號：桃教中字第1130013668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說明三 (376735100E_1130013668_ATTACH1.pdf)

主旨：轉知菲律賓籍教學人員向駐菲律賓代表處申請簽證一案，

詳如說明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教育部113年2月15日臺教授國字第1135500142號函辦

理。

二、請貴校儘速轉知所屬菲律賓籍教學人員（以下簡稱菲籍教

學人員）向駐菲律賓代表處（以下簡稱駐處）申請簽證相

關事宜，說明如下：

(一)倘菲籍教學人員有簽證申辦需求，為利學校引進菲籍教

學人員並縮短寄送教育部或勞動部核發予外籍教學人員

之聘僱許可紙本公文時間，經教育部駐菲律賓代表處教

育組協調後，聘僱學校得以公函將前揭聘僱許可函掃描

影本（須註明與正本相符，公文主旨敘明該教學人員姓

名等任教資訊及申辦簽證用途），以電子公文系統發送

至駐菲律賓代表處，屆時教學人員得持該公函影本向駐

處申辦簽證。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1

1130001222

■■■■■■教務處 ■■■■■■■113/02/19 09:18

■■■■■■■有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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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另其他簽證申辦所需應備文件，仍依外交部外國護照簽

證條例及相關規定辦理。

三、檢附教育部原函1份。

正本：本市各公立高中職、本市各私立高中職、本市公私立各國中小
副本：本局高級中等教育科(含附件)、本局國小教育科(含附件)、桃園市政府婦幼發展

局(新住民事務科)(含附件)

00


